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 

107 年度服務躍升執行計畫



 

 2 

壹、依據 

一、 行政院 106 年 1 月 9 日院授發社字第 1061300008 號函頒

「政府服務躍升方案」。 

二、 法務部 107年 2月 1日法綜字第 10701506380 號函頒「法

務部 107年度服務躍升實施計畫」。 

貳、計畫目標 

為精進本署「司法為民」之服務理念，透過創新與強化為民

服務作為，達成「專業、便民、高效率」的公共服務形象，

落實全方位優質服務，提升檢察機關親民形象與公信力之目

標，進而活化檢察效能，再造檢察機關優質工作文化。 

參、實施對象 

    本署各科室。 

肆、執行策略及方法 

項目 執行策略 具體推動作法 執行單位 

一、完備基礎
服 務 項
目，注重
服務特性
差異化 

（一）建立業務標
準 作 業 流
程，維持服
務措施處理
一致性；確
保 資 訊 提
供、問題回
應或申辦案
件處理的正
確性，並適
時檢討改進
流程與作業
方式。 

 
 
 
 
 
 

1. 於機關網頁登
載為民服務工
作流程圖、訴訟
程序介紹及輔
導資訊，並隨時
公 告 最 新 訊
息，提供民眾各
項申辦資訊。 

2. 建立各項業務
標 準 作 業 流
程，由各承辦科
室公告於本署
內網，以維持業
務處理一致性。 

3. 本署定期檢討
或修正為民服
務工作相關作
業標準及服務
規範。 

各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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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供民眾易

讀、易懂、
易用的服務
申辦資訊及
進度查詢管
道，提升服
務流程透明
度。 

 
 
 
 
 
 
 
 
 
 
 
 
 
 
 
 
  
 
 
 
 
 
 
 
 
 
 
 
 
 

 
 
1. 製作各類民眾

辦理聲請事項
流程圖，並張貼
於本署為民服
務中心、民眾等
候及休息區等
公共區域，提供
民眾相關申辦
資訊。 

2. 本署全球資訊
網站連結法務
部便民服務線
上申辦系統，民
眾可選擇以憑
證或非憑證線
上 申 辦 或 查
詢，以簡化申辦
流程；另本署於
為民服務中心
架設電腦，鼓勵
民眾使用線上
申辦系統，減少
紙本書表之使
用。 

3. 偵查庭外設置
庭外顯示器，提
供庭期資訊及
庭訊進度。 

4. 本署於法警室
報到處以大型
液晶螢幕顯示
器顯示本署值
勤人員及新收
人 犯 處 理 情
形，將新收作業
電腦化。 

 
 

 
 
各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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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重服務人
員的禮貌態
度，提高民
眾臨櫃洽公
或網站使用
的便利性，
建置合宜的
服務環境。 

 
 
 
 
 
 
 
 
 
 
 
 
 
 
 
 
 
 
 
 
 
 
 
 
 
 
 
 
 
 
 
 

1. 本署於 1樓設置
為 民 服 務 中
心，遴派具法律
知識及服務熱
忱人員解答民
眾詢問事項、訴
訟流程，並協助
及輔導辦理各
類聲請。 

2. 公共區域及電
梯內部均設有
雙 語 服 務 標
示，並建置中、
英文網頁，以提
供外籍民眾相
關資訊。 

3. 本署各項設備
均定期檢測維
修，確保設備正
常運作及安全
性。 

4. 本署內、外公共
區域設置無障
礙設施，並提供
輪椅予有需求
之民眾使用。 

5. 當 事 人 休 息
區，提供電視、
文宣，各樓層茶
水間亦提供飲
水機及環保紙
杯供民眾使用。 

6. 本 署 設 置
ITAIWAN 免費無
線網路；為民服
務中心備有老
花眼鏡、手機充
電器、血壓計及
報紙；另於 1樓
設置哺乳室，內

研考科 
政風室 
資訊室 
總務科 
法警室 
觀護人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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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因應業務屬

性 及 服 務
特 性 差
異，汲取創
新趨勢，投
入 品 質 改
善，發展優
質服務。 

 
 
 
 
 
 
 
 
 
 
 
 
 
 
 
 
 
 
 
 

有飲水機、更換
尿布檯、奶瓶消
毒器、冰箱等設
備，供民眾使
用。 

7. 於大廳設置服
務台，司法志工
以 走 動 式 服
務，協助引導洽
公民眾。 

 
 
1. 建置「當事人報

到自動化」系
統，提供當事人
以身分證刷條
碼方式辦理報
到作業，簡化及
縮短報到程序。 

2. 實施遠距訊問
視訊系統，減少
戒護人犯之人
力及費用或避
免民眾遠距離
往返應訊。 

3. 本署接獲報驗
即前往相驗，無
爭議之相驗案
件立即製作相
驗 屍 體 證 明
書，並檢附使用
說明，提供家屬
繼承法規、除戶
及聲請補發相
驗屍體證明書
等資訊，以利辦
理後續事宜。 

4. 為民服務中心
中午不休息，派
員輪值，提供訴

 
 
 
 
 
 
 
 
 
 
 
 
各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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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 輔 導 及 收
文、收狀等服
務。 

5. 本署法警室設
置夜間服務窗
口，於假日或夜
間代收當事人
書狀及發放證
人、通譯日旅
費。 

 
 

二、重視全程
意見回饋
及參與，
力求服務
切合民眾
需求 

（一）納入民眾參
與服務設計
或邀請民間
協力合作，
提供符合民
眾需求的服
務。 

 
 
 
 
 
 
 
 
 
。  
 
 
 
 
 
 
 
 
 
 
 

1. 結合熱心公益
人士及團體，推
動「修復式司
法」，藉由修復
促進者建立加
害者與被害人
或家屬對話平
台，解決訴訟紛
爭。 

2. 本署與更生保
護 會 基 隆 分
會、被害人保護
協 會 基 隆 分
會、榮譽觀護人
協進會及司法
保護據點，協助
辦 理 各 項 扶
助、法律諮詢及
就業輔導等服
務。 

3. 本署與財團法
人法律扶助基
金會基隆分會
合作，推廣及轉
介法律扶助。 

4. 謹慎遴聘緩起
訴義務勞務機
關（構）及社會

紀錄科 
文書科 
觀護人室 
檢察事務官
室 
臺灣更生保
護會基隆分
會 
犯罪被害人
保護協會基
隆分會 
基隆市榮譽
觀護人協進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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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善用各類意

見 調 查 工
具 與 機
制，蒐集民
眾 對 服 務
的 需 求 或
建議，適予
調 整 服 務
措施。 

 
 
 
 
 
 
 
 
 
 
（三）依據服務特

性 辦 理 滿
意 度 調
查，瞭解民
眾 對 服 務
的看法，並
據 以 檢 討
改 善 既 有

勞動執行機關
（構）協助執行
緩起訴義務勞
務及社會勞動
案件。 

5. 本署結合基隆
市榮譽觀護人
協進會、公益團
體、學校辦理法
律宣導講座及
課後輔導。 

 
 
1. 本署於全球資

訊網設置檢察
長信箱、檢舉信
箱；一、三、四
樓設置檢舉信
箱，由專人定期
開啟、檢視及收
受，並及時交由
相 關 科 室 處
理，提供民眾多
元抒發意見之
管道，建立暢通
溝通平台，並希
能藉此瞭解民
眾 需 求 及 建
議，作為改進服
務之參考。 

 
 
1. 藉由訴訟輔導

同仁及司法志
工協助發放意
見調查表，按月
統計及分析檢
察官、檢察事務
官準時開庭情
形、開庭態度及

 
 
 
 
 
 
 
 
 
 
 
 
 
研考科 
政風室 
 
 
 
 
 
 
 
 
 
 
 
 
 
 
 
 
 
研考科 
觀護人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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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四）傾聽民眾意

見，積極回
應，有效協
助 民 眾 解
決問題。 

建議事項，作為
本署改善之依
據，以提升服務
品質。 

2. 對於本署辦理
法治教育課程
及社會勞動人
履行社會勞動
等，定期辦理滿
意度調查，作為
本署調整或改
進之依據，以切
合民眾需求。 

 
 
1. 本署專責人員

每日定時接收
檢察長信箱或
檢舉信箱之民
眾信件，依信件
內容分類，交由
相關科室業務
承 辦 人 員 辦
理，業務承辦人
員於簽陳檢察
長核判後，將辦
理 情 形 以 公
文、電子郵件或
電話回覆。 

2. 民眾陳訴及建
議事項，均積極
處理並切時檢
討改進。 

3. 本署政風室接
獲民眾投訴，依
陳情或檢舉內
容之屬性，簽陳
移請相關業務
主 管 單 位 處
理，並妥適回覆

 
 
 
 
 
 
 
 
 
 
 
 
 
 
 
各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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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人或檢舉
人。 

 
 

三、便捷服務
遞送過程
與方式，
提升民眾
生活便利
度 

 

（一）擴大單一窗
口業務涵蓋
範疇，減除
申辦案件所
需檢附之書
表謄本，提
高業務申辦
便捷度。 

 
 
 
 
 
 
 
 
 
 
 
 
 
 
 
 
 
 
 
 
 
 
 
（二）衡酌實際需

求，開發線
上申辦及跨
平台通用服
務，增加民

1. 為民服務中心
設立單一服務
窗口，受理民眾
聲請事項或諮
詢服務，簡化申
辦流程，強化機
關內部橫向聯
繫。 

2. 本署成立司法
保護中心，並於
1 樓為民服務中
心設置司法關
懷服務轉介窗
口，整合地方政
府、公益團體等
社 會 福 利 資
源，針對當事人
或其家屬之需
求，轉介至相關
協助單位。 

3. 積極推廣以線
上申辦方式受
理民眾各類聲
請事項，或網路
下 載 相 關 表
單，並以郵件寄
送，提升民眾申
辦業務之便捷
性。 

 
 
1. 本署全球資訊

網連結法務部
「便民服務線
上申辦系統」、
「所屬檢察機

各科室 
 
 
 
 
 
 
 
 
 
 
 
 
 
 
 
 
 
 
 
 
 
 
 
 
 
 
 
 
 
 
各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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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 使 用 意
願。 

 
 
 
 
 
 
 
 
 
 
 
 
 
 
 
 
 
 
 
 
 
 
 
 
 
 
 
 
 
 
 
（三）推動跨單

位、跨機關
服務流程整
合及政府資
訊資源共用
共享，提供
全程整合服

關檢察官開庭
進 度 查 詢 系
統」，提供民眾
線上申辦、查詢
等服務。 

2. 本署全球資訊
網建置管轄區
域圖，並顯示各
區域之警察機
關 及 聯 絡 方
式，使民眾能立
即與管轄機關
連繫或尋求協
助。另亦與更生
保護會、犯罪被
害人保護協會
連結，提供聯絡
方式及各類表
單下載。 

3. 本署全球資訊
網連結國內外
主要或常用入
口網站及地方
政府網站，提供
各類資訊，增加
民眾意願。 

4. 本署成立網頁
改善小組，定期
更新網頁及稽
核，提供最新資
訊。 

 
 
1. 為民服務中心

設立單一服務
窗口，受理民眾
聲請事項或諮
詢服務，簡化申
辦流程，強化機
關內部橫向聯

 
 
 
 
 
 
 
 
 
 
 
 
 
 
 
 
 
 
 
 
 
 
 
 
 
 
 
 
 
 
 
 
 
各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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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繫。 
2. 加強宣導犯罪

被害人保護、司
法關懷保護等
相關業務，如同
仁於執行業務
時發現有當事
人符合犯罪被
害補償之申請
要件或亟需急
難救助時，主動
發給犯罪被害
補 償 金 申 請
書、文宣或轉介
至協助單位；另
本署於寄送結
案 書 類 正 本
時，亦於符合申
請犯罪被害補
償要件之郵件
中檢附相關資
料，並將被害人
或其家屬之聯
絡資訊主動提
供予犯罪被害
人保護協會，由
其協助害人或
其家屬申請補
償金或提供必
要之保護措施。 

3. 案件承辦之檢
察官、檢察事務
官或承辦人可
透過法務部單
一窗口查詢系
統，進入戶政、
地政、稅捐等系
統查詢相關資
料，減少公文往
返時間，增加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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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注社經發

展新趨勢，
運用創新策
略，持續精
進服務遞送
過 程 及 作
法，提升服
務效能。 

捷性。 
 
 
1. 本署全球資訊

網連結法務部
所屬檢察機關
檢察官開庭進
度查詢系統，提
供民眾線上查
詢開庭進度之
服務。 

2. 建置「當事人報
到自動化」系
統，提供當事人
以身分證刷條
碼方式辦理報
到作業，簡化及
縮短報到程序。 

3. 於本署全球資
訊網建立查扣
變價專區，公告
本署贓證物之
拍賣資訊。 

 

 

 
 
 
資訊室 
法警室 
總務科 
 

四、關懷多元
對象及城
鄉差距，
促進社會
資源公平
使用 

 

（一）體認服務對
象 屬 性 差
異，對特殊
或 弱 勢 族
群 提 供 適
性服務，降
低 其 取 得
服 務 的 成
本。 

 
 
 
 
 

1. 為民服務中心
受理臨櫃或電
話查詢、諮詢服
務，即時答覆及
協助當事人。 

2. 推廣及宣導單
一窗口網路申
辦作業，便利民
眾以線上申辦
或電子郵件方
式辦理各項申
請，並建置各項
訴訟書狀例稿
及範例，供民眾

研考科 
資訊室 
觀護人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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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搭配複合策

略，延伸服
務據點，提
高 偏 遠 或
交 通 不 便
地 區 民 眾
的 服 務 可
近性。 

 
 
 
 
 
 
 
 
 
 
 
 
 

自行下載使用。 
3. 結合學校、公益

團體等辦理高
關懷學生課後
輔導、更生人技
職訓練等，提供
弱勢族群適性
服務。 

4. 積極結合轄內
地方政府或公
益團體，提供社
會勞動人力從
事協助弱勢家
庭、老人、身心
障 礙 者 之 服
務，貼近社會弱
勢族群。 

 
 
1. 深入轄內各地

區設立司法保
護據點，協助辦
理各項扶助、法
律諮詢及就業
輔導等服務。 

2. 於本署全球資 
3. 訊網提供各項

線上申辦或電
話查詢服務，讓
民眾不出門，亦
可聲請或查詢。 

4. 個人、機關或團
體可透過網路
分享或查詢本
署提供之法律
宣導、生活法律
介紹及法律常
識問答等資訊。 
訊網提供各項
線上申辦或電

 
 
 
 
 
 
 
 
 
 
 
 
 
 
 
 
 
 
 
文書科 
研考科 
資訊室 
觀護人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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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量服務對

象 數 位 落
差，發展網
路 服 務 或
輔 以 其 他
方式，提供
可 替 代 的
服務管道。 

話查詢服務，讓
民眾不出門，亦
可聲請或查詢。 

3.個人、機關或團
體可透過網路分
享或查詢本署提
供之法律宣導、
生活法律介紹及
法律常識問答等
資訊。 

 
 
1. 本署全球資訊

網增設行動版
服務，增加不同
使用者申辦或
查詢之便利性。 

2. 本署全球資訊
網設置「為民服
務」專區，提供
本 署 聯 絡 資
訊、便民服務工
作流程圖、為民
服務白皮書、服
務躍升執行計
畫等資訊，活化
檢查效能，強化
便民服務 

3. 本署全球資訊
網設置「訴訟輔
導」專區，提供
訴訟程序介紹
及一審檢察機
關各式書狀例
稿，供民眾參考
使用。 

4. 利用辦理法治
教育或司法民
意座談會等場
次，加強宣導電

 
 
 
 
 
 
 
 
 
 
 
 
文書科 
研考科 
資訊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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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化便民服務。 
 
 

五、開放政府
透 明 治
理，優化
機關管理
創新 

 

（一）建構友善安
全 資 料 開
放環境，落
實 資 料 公
開透明，便
利 共 享 創
新應用。 

 
 
 
 
 
 
 
 
 
 
 
 
 
 
 
 
 
 
 
 
 
 
 
 
 
 
 

1. 本署於全球資
訊網提供機關
組織、業務職
掌、管轄區域、
聯絡地址及電
話等資料。 

2. 本署全球資訊
網建置「政府資
訊公開法」及
「統計園地」專
區，提供檢察統
計及分析、歲計
會計書表、工作
計畫及研究報
告等資料，供民
眾查閱。 

3. 本署於全球資
訊網建置「檔案
應用專區」，並
於一樓為民服
務中心提供檔
案應用申請資
訊及臨櫃諮詢
服務。 

4. 在不違反個人
資料保護法及
資訊公開等規
定之條件下，於
本署全球資訊
網設置「偵查終
結公告」，提供
案件之偵結情
形。 

5. 本署成立「網頁

各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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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進民眾運
用實體或網
路等多方管
道參與決策
制定，強化
政策溝通及
對話交流。 

 
 
 
 
 
 
 
 
 
 
 
 
 
 
 
（三）檢討機關內

部作業，減
省不必要的
審核及行政
作業，聚焦
核心業務，
推動服務創
新。 

改善小組」，業
務權責分組，定
期更新及維護
網頁資料，隨時
保持資料網頁
資料之正確時
及即時性。 

 
 
1. 成立法律宣講

團，結合地方政
府、學校、廣播
電台等機關團
體，共同辦理法
律 或 反 毒 宣
導，並宣達政府
施政方針或措
施。 

2. 於本署全球資
訊網提供政府
政策宣導電子
文宣，利用網路
無遠弗屆之特
性，廣為宣達政
府施政措施。 

3. 設置檢察長電
子信箱，蒐集民
眾建議意見及
輿情。 

 
 
1. 為民服務中心

設立單一服務
窗口，受理民眾
聲請事項或諮
詢服務，簡化申
辦流程，強化機
關內部橫向聯
繫。 

2. 建立機關內部

 
 
 
 
 
 
 
 
 
各科室 
 
 
 
 
 
 
 
 
 
 
 
 
 
 
 
 
 
 
 
 
 
各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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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層 負 責 制
度，依據標準作
業流程處理各
項業務。 

3. 提高辦案速度
及正確性，加強
案件管考及稽
催，每月定期陳
報上級機關。 

4. 厲行準時開庭
制度，由值庭法
警每日製作紀
錄表陳請檢察
長核閱，並由主
任檢察官不定
時訪查開庭情
形。 

5. 為民服務中心
中午不休息，派
員輪值，提供訴
訟 輔 導 及 收
文、收狀等服
務。 

6. 本署法警室設
置夜間服務窗
口，於假日或夜
間代收當事人
書狀及發放證
人、通譯日旅
費。 

7. 本署成立「環境
美化小組」，請
各小組同仁提
供環境改善意
見，並請本署同
仁如於公共區
域發現有需檢
修之設備或影
響環境安全、整
潔之情形，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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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通知總務科
派員處理，以維
護機關環境整
潔、安全。 

 

 
六、掌握社經

發 展 趨
勢，專案
規劃前瞻
服務 

（一）主動發掘關
鍵議題，前
瞻規劃服務
策略預為因
應。 

 
 
 
 
 
 
 
 
 
 
 
 
 
 
 
 
 
 
 
 
 
 
 
 
 
 
 
 

1. 落實發言人制
度，隨時掌握輿
情 及 新 聞 報
導，對於重大矚
目案件或新聞
媒體之不實報
導，由新聞發言
人即時提出澄
清、說明或發布
新聞稿。在兼顧
偵查不公開原
則及民眾知的
權利前提下，謹
慎處理偵查中
案件之新聞發
布。 

2. 剪報或蒐集電
子新聞報導，隨
時掌握輿情，作
為本署政策規
劃或改進之參
考。 

3. 對於民眾填載
之意見調查表
或寄送至檢察
長信箱之建議
或意見均定期
分析、檢討，並
提供各科室主
管作為規劃、督
導或改進服務
措施之依據。 

 

各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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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善用法規調
適、資通訊
技 術 應 用
及 流 程 簡
化，擴大本
機 關 或 第
一 線 機 關
服 務 措 施
的 運 作 彈
性。 

 
 
 
 
 
 
 
 
 
 
 
 
 
 
 
 
 

（三）結合跨域整
合、引進民
間資源、社
會創新及開
放社群協作
等策略，務
實解決服務
或 公 共 問
題。 

 
 
1. 推廣網路申辦

及查詢事項。 
2. 本署於 1樓為民

服務中心及當
事人休息區陳
列聲請書狀範
例，並設置書狀
例稿櫃，免費提
供各項聲請書
表。 

3. 本署為民服務
中心除解答詢
問外，並協助輔
導當事人辦理
聲請事項，主動
提供輔助管道
及資訊，例如法
律扶助、更生人
保護及犯罪被
害人保護等。 

4. 建立司法志工
制度，主動引導
民眾報到、洽詢
或申辦各項業
務，強化機關服
務功能。 

 
 
1. 結合轄內公益

團體，對於弱勢
民眾之需求，主
動聯繫及轉介
協助。 

2. 跨 機 關 整 合
檢、警、醫療等
單位，制訂防制
醫療暴力案件
通報流程，以達

 
 

各科室 
 
 
 
 
 
 
 
 
 
 
 
 
 
 
 
 
 
 
 
 
 
 
 
 
 
 

各科室 
 
 
 
 
 
 
 
 



 

 20 

 
 
 
 
 
（四）權衡服務措

施 的 必 要
性，以及投
入 成 本 與
產 出 效 益
間 的 合 理
性，重視服
務 的 制 度
化 及 持 續
性。 

立即排除或避
免醫療暴力發
生之目標。 

 
 
1. 製作各類民眾

聲請事項流程
圖、訂定為民服
務白皮書等，張
貼於本署全球
資訊網、為民服
務中心及當事
人休息區等公
共區域。 

2. 加強機關內部
科室間業務分
工、溝通協調效
率，以提升機關
服務品質及效
能。 

3. 辦理檢察官、檢
察事務官開庭
及辦案態度意
見調查，並按月
統計及分析數
據，作為本署改
善之參考，以提
升機關為民服
務品質。 

 
 
 
 
 
各科室 
 

伍、實施步驟 

一、 本執行計畫經報請檢察長核定後實施，並張貼於本署全球

資訊網及為民服務中心。 

二、 各執行單位得參酌業務特性、服務量能及資源配置情形，

提供創新之具體作法，擴大本署為民服務範圍，提升服務

品質，增進機關良好形象。 

陸、管制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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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署各執行單位應依執行計畫推動執行，研考科得實施不

定期查證及考核，隨時檢討改進。 

二、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本署得依實際需要或其他規定，另

行補充或修正。 

柒、獎勵 

依行政院第 2屆「政府服務獎」評獎實施計畫及「法務部

107年度政府服務獎評獎實施計畫」等相關規定辦理。 


